
 

 

 

 

 

 

GE. 06-60274 (C) 170206 210206 
 

《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

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公约》

缔约国政府专家小组 

CCW/GGE/XIII/WG.1/WP.3 
10 February 2006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第十三届会议  

2006 年 3 月 6 日至 10 日，日内瓦  

议程项目 7 

战争遗留爆炸物 

战争遗留爆炸物问题工作组  

 

对 2005 年 3 月 8 日题为 

“国际人道主义法与战争遗留爆炸物”的 

CCW/GGE/X/WG.1/WP.2 号文件的答复 

爱尔兰的答复  

第 1 部分   国际人道主义法相关原则的适用性  

 在国际人道主义法中，有哪些与武装冲突期间使用武力有关的现行原则被认为

与有可能成为战争遗留爆炸物的弹药尤其是子弹药的使用相关？ (即军事必要性、

区分、区别、相称性、攻击之前和攻击期间采取的预防措施、过分伤害 /不必要的

痛苦、环境保护？) 

 1.  含有爆炸物的所有弹药都有可能成为战争遗留爆炸物。因此，有关问题的

范围涵盖能够投送爆炸物的所有武器系统的使用。上述问题中所列的所有原则和

规则因而都与爆炸弹药的使用相关。所有国际人道主义法都是军事必要和人道之

间的一种折衷。1868 年的《圣彼得堡宣言》承认，将来规范武装冲突的努力不得

不  “调和战争的必要与人道的法律”。随后的国际人道主义法条约寻求在时常相

互冲突的军事必要性和人道要求之间求得适当平衡。  

 2.  军事必要性   爱尔兰理解，军事必要性原则仅仅允许使用不为国际法所禁

止、其性质和程度为实现冲突合法目标所必需的武力。冲突的合法目标是，尽早

并在最少生命损失的情况下完全或部分降服敌方。爱尔兰认为，这项原则是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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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的一部分。包括子弹药在内的所有弹药的使用都必须受到军事必要性原则

的限制。  

 3.  人道   人道原则禁止引起非为实现合法军事目标所必须的痛苦和损害。爱

尔兰认为，这项原则是国际人道主义法赖以发展的基础，是下列其他相关原则的

支撑。在习惯法和条约法具体规则没有涵盖的情况下，军事行动和决定必须以人

道原则为指导。  

 4.  区分   区分是国际人道主义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区分要求仅针对敌方军事

力量和有效军事目标采取军事行动。军人和军事目标必须能够明确区分于平民和

民用物体。这是习惯国际法的一项约束原则，也反映在条约义务中。冲突期间所

用弹药的选择必须能够便利区分军事目标与平民和民用物体。  

 5.  区别   区别要求武器、弹药和攻击方法能够直接针对有效的军事目标。不

能直接针对军事目标的攻击被认为是不加区别的攻击，予以禁止。区分的原则是

习惯原则，是所有弹药使用的基本原则。对子弹药而言尤其如此，因为在对军事

目标使用时，由于其弹着范围大，子弹药可能击中军事目标附近的平民和民用物

体。  

 6.  相称性   相称性原则要求，对平民和民用物体的连带损害不应超过有关预

计的军事好处。在计划弹药的使用时，指挥员必须参照可能造成的连带或附带损

害权衡所要获得的军事好处。  

 7.  攻击前和攻击期间采取的预防措施  必须采取所有可行的预防措施，以最

大限度地减少军事行动期间使用弹药可能造成的附带平民死亡、伤害和平民物体

损坏。  

 8.  过分伤害 /不必要痛苦   1949 年日内瓦四公约第一附加议定书第三十五条

禁止使用属于引起过分伤害和不必要痛苦的性质的武器。这一规则源于人道原

则，也是《特定常规武器公约》议定书有关限制和禁止的依据。  

 9.  相互性 弹药的使用还受到相互性原则的影响，该原则主张，遵守国际人

道主义法原则减少敌方部队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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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部分   国际人道主义法相关原则的实施情况  

贵国已经采取了哪些措施实施贵国认为国际人道主义法中与有可能成为战争遗留

爆炸物的弹药的使用相关的现行原则？  

在回答本问题时，希望各国特别谈到以下具体问题：  

 (一)  这些原则是否已经反映在军事理论和军事手册之中？  

 10.  向爱尔兰国防军所有单位提供了“武装冲突法基本指南（2005）”。该

文件被用于爱尔兰国防军高级和低级指挥员的所有相关培训课程。  

 (二)  这些原则是否已经反映在交战规则之中？  

 11.  爱尔兰国防军在国家领土上、以及在海外就国际和平支助行动开展军事

行动。国家行动的接战规则根据国家法律确定，一般比武装冲突法更具限制性，

决不会超过武装冲突法所允许的范围。关于国际和平支助行动，接战规则将由部

队根据部队的授权并根据武装冲突法确定。在爱尔兰国防军执行之前，所有接战

规则都由国防军法律顾问进行详细的法律审查。  

 (三)  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原则是否已经包含在：  

  (a)  军事行动计划中？  

 12.  是。爱尔兰国防军所有指挥员和参谋计划人员都有采取预防措施的法律

义务，以确保在计划和采取军事行动中充分遵守武装冲突法，特别是在爆炸物的

使用方面。  

  (b)  正式的目标选择程序？  

 13.  是。按照 1949 年日内瓦四公约第一附加议定书，指挥员在武器目标选择

和使用中，必须采取所有可行的预防措施，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平民生命损失和民

用物体损坏。  



CCW/GGE/XIII/WG.1/WP.3 
page 4 

(c)  为了实现这一点，贵国是否已在适当指挥级别就国际人道主义法现行

相关原则的适用和实施提供法律咨询意见？  

 14.  是。旅及旅以上各级所有指挥部都有常设法律顾问。对于海外行动，有

人员待命向所有指挥员提供法律咨询。当部署的部队达到相应级别、和部队的作

用有此需要时，就海外特派团派遣法律顾问。目前，在波斯尼亚有一名法律顾

问，向部署在波斯尼亚和科索沃的爱尔兰部队提供法律咨询。  

 (四)  武装部队成员接受过关于这些原则的培训吗？  

 15.  是。爱尔兰国防军所有成员都接受有关武装冲突法原则及其适用的指示

和培训。所有军官培训课程都包括武装冲突法的内容，武装冲突法有关方面列入

了常规行动和和平支助行动培训活动。  

(五 )  贵国是否有一个机构审查新式武器、作战方法和军事理论的合法性？

(如果有，这种制度的法律依据是什么？) 

 16.  国防军从事武器采购和制定军事理论的所有人员都可得到军事法律咨

询。  

 

--  --  --  --  -- 


